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一、院民(生)就醫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1.緊急派車：視院民情況派本家復康巴士

或聯絡119救護車協助就醫。 

2.聯絡醫院：先予急診單位口頭交班，並

填寫院民醫療聯繫單及相關

文件、藥物。 

部立澎湖醫院：9261151轉 50300 

三總澎湖分院：9211116轉 59110 

3.聯絡家屬：隨時保持與家屬聯繫 

門   診 

院民(生)身體不適，檢

測生命徵象，顯示異常

情況，則安排送醫 

填 寫 醫 療 聯 繫 單 

1. 正常上班時間以電話聯

繫行政室司機接送。 

2. 若為夜間及假日則以急

診就醫流程處置。 

特約醫師蒞家巡診及診治 

1.協助至部澎領藥 

2.協助院外就醫並填寫 

  醫療聯繫單 

急   診 

突發病況：如發燒、休克、意外事

件、不明原因腹痛、急性腸胃症

狀、跌倒、食物中毒、急性呼吸道

症狀、異物梗塞等症狀 

探視、評估及緊急處置 

 

院民接受診療，由工作人員陪同協助 

1.特約醫院：部立澎湖醫院 9261151 

2.其他醫院診所：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9211116 

何家庭醫學科診所 9279218 

江明儒耳鼻喉科診所 9267435 

李子林婦產科診所 9263456                

儷人皮膚科診所 9266286 

吳榮旗診所 9276116 

佳音眼科 9279779 

上明眼科 9265488 

信安牙科 9273988 

                    

就醫病情穩定後，返回本家遵照醫師指示用藥治療，持續追蹤病況進展 

若因病情需要辦理住院治療，通知家

屬，並連絡委外看護負責人，安排協

助院民(生)住院照護事宜 

填寫醫療聯繫單 

 

1. 醫師開立醫囑 

2. 進一步就醫診治 

電聯本家特約醫師，依醫囑 

給予相關處置或院外就醫 

 

 

更新日期： 110.05.03

養護類：編號 0201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院民（生）傳染病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9.08.31 

養護類：編號 0202 

院民（生）在未入家前，需先做健康檢查，沒有法定傳染病者始可入家 

已入家院民（生）： 

一、每天監測體溫 

二、每年胸部 X-ray（肺結核）檢查一次 

三、性病（愛滋病、梅毒）篩檢(不強制) 

四、 

如衛生福利部澎湖

老人之家院民（生）

發燒處理流程 

協助該院民（生）

做確認檢驗 

一、強制院民（生）接受治療及

定期追蹤檢查 

二、對該院民（生）進行衛生教

育宣導 

三、視需要轉介至專科醫師，協

助院民（生）進行心理輔導 

四、配合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之性病及愛滋病防治標準

作業程序處理 

協助院民（生）做

確認檢查 

一、強制院民（生）住院接受治

療 

二、院民（生）呈非開放性肺結

核出院返家後，協助及督促

該院民（生）按時服藥及返

院追蹤檢查 

三、配合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之肺結核防治標準作業程

序處理 

(＋) (＋) 發燒 

(＋) (＋)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三、發燒院民（生）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9.08.31 

養護類：編號 0203 

每日監測體溫至少 1次 

若發現院民體溫達 38度時的處理：  

1. 給予戴上口罩，派車或救護車接送到醫院就醫，以確定病情。 

2. 進一步了解家屬是否來訪？是否到過感染區？ 

3. 了解可能發燒的原因：如肺部感染或泌尿道感染。 

4. 是否合併其他症狀：如下痢、頭痛、咳嗽、食慾不振、疲倦、

意識混亂、皮疹…等，提供給醫院作為診斷的參考。 

懷疑可能是當前呼吸道傳染疾病 

(如 H7N9、季節性流感、H1N1、COVID-19

等)  

一、醫院胸部Ｘ光檢查肺部變化情形 

二、抽血檢查異常 

二、醫師確診      

符合或不能排除懷疑可能是當前呼吸
道傳染疾病(如 H7N9、季節性流感、
H1N1、COVID-19等) 
處置：轉隔離室隔離照護必要時住院進
一步檢查。 

確定非需隔離之發燒個案處理 

1.確認發燒原因。 

2.持續監控體溫變化。 

3.定時給藥、冰枕使用、調整室內溫度、

調整衣服及蓋被、補充水分。 

4.泌尿科個案觀察尿量、顏色及是否有

沉澱物。 

5.給個案戴上外科口罩，如無口罩時要

求個案咳嗽或打噴嚏時用衛生只掩住

口鼻。 

依感染定義下判斷若發現是院內感染

之個案 

1. 填感染卡個案資料 

2. 編號建檔 

3. 依院內感染事件處理流程辦理 

確認後由醫院依規定通報衛生主管
單位 

 
紀錄院民發燒處理流程及結果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四、疥瘡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9.12.02 

養護類：編號 0204 

院民如有下列情況則懷疑感染疥瘡 

1. 院民有抓癢情形，且皮膚有紅

疹。 

2. 夜間更癢。 

3. 癢的部位常於：指縫間、腋下、

乳房下、肚臍周圍、腹股溝等。 

4. 、 

協助至皮膚科就診，經專科醫師確定診斷 

1. 處理順序：照顧院民時，安排在最後一個處理並集中管理，以預防傳

染他人。 

2. 單獨房間：暫時單獨隔離室隔離至痊癒。 

3. 隔離衣及手套：接觸該院民時。 

4. 請院民使用固定椅子、床鋪、衣物，並集中活動範圍。 

5. 身體清潔：以硫磺水加熱水清洗皮膚。 

6. 擦藥：依照醫師醫囑指示或止癢藥膏擦拭全身。 

7. 衣物處理：衣物及被單在更換後，應以 60℃以上的熱水清洗 10分鐘

以上並以高熱乾燥，無法清洗的或乾洗的衣物，密封塑膠袋靜置 1星

期。 

院民自醫院出院返家或新住民處理 

1. 先與以硫磺水加熱水淋浴洗

澡，衣物單獨處理。 

2. 隔離及 B B SOL 擦拭三天。 

3. 檢查皮膚，若疑似者則以疥瘡處

理。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五、醫療器材及設備之保管 

一、法令依據 

（一）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二）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採購作業要點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05 

1. 院民個人使用者：由該院民主責護理人員負責 

2. 院民共同使用者：由本課財產管理主責護理人員負責 

每月檢查、清潔（清洗）並
記錄於「醫療儀器設備初級
保養檢查紀錄表」 

醫療器材及設備 

告知本科財產管理主責護理人員，依
本家物品（設備）維修程序處理 

發現異常且無法處理時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六、醫療器材及設備之請購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採購作業要點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06 

每年年初時將下年度所需之設
備，經訪價後將品名、規格、
數量及金額，列表彙整交由科
長編列預算 

設備預算核准後，行政室規
劃分配之月份依本家設備
招標採購程序進行採購 

本科財產及物品保管之主責護理人員 

得標（供應）廠商應擇期辦理有關該
器材（設備）使用說明之教育訓練，
且本科相關照護人員須全員參加 

1.設備 2.器材 

每年在本家醫療材料及用品費
科目預算許可下，請購所需之
醫療器材或用品（1萬元以下） 

廠商依合約日期交貨並由
本家組成之驗收小組進行
驗收 

將所需器材簽請  家主任
核可後，依本家採購程序辦
理 

廠商將請購之醫療器材送
交本科，由本科當班護理人
員負責驗收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七、藥品及醫療材料之請購與管理 

一、法令依據 

（一）國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二）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採購作業要點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07 

1. 用物不足時，列明細交由本科財產主責護理人員辦理請購手續 

2. 無菌物品過期可重複消毒者，則予以重新包裝及消毒 

3. 無菌物品過期不可重複消毒或藥品變質（過期）且無賬者，則交由

醫療廢棄物清運廠商清運及處理 

4. 無菌物品過期不可重複消毒或藥品變質（過期）但有賬者，則依本

家財產及物品報廢程序進行報廢 

本科財產主責護理人員於每月月初，依藥品及醫
療材料補充之負責人所列不足用物之明細： 
1. 填寫請購單，依本家物品請購程序辦理請購 
2. 將所請購之物品之品名及數量登記於本科「藥

品及醫療材料登記簿」內 

本科藥品及醫療材料補充之主責 

護理人員於每月月底盤點用物 

當班護理人員將商品收據影印，交予藥品及醫療材料補充之主責護理人員 

財產及物品主責護理人員每月管控使用金額 

廠商將請購物品送交本 
科，由本科當班同仁： 
負責驗收，含品名、規格、數
量且效期不可少於 8個月 
，除有其他特殊狀況） 請廠商處理或退貨 

不符合 

符合 

藥品及醫療材料補充之主責護理人員依收
據將金額及購入日期填於本科「藥品及醫
療材料登記簿」內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八、辦理衛生教育（活動）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08 

於每年 11月份前，將次年預辦理衛生教育
（活動）之主題及月份、對象，送交本科
撰寫年度工作計畫人員彙整 

養護科 
護理人員 

活動後陳報活動成果報告（含滿意度分析） 

各負責之護理人員依據計劃於
預辦之月份前 1 個月，聯繫講
師及確定活動時間 

提交活動計劃（含經費概估）
簽會相關科室及家主任核可 

簽核後製作通報，通報參加 

活動當日： 
1. 布置場地及準備教具 
2. 請參與人員填寫滿意度調查表 
3. 拍照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九、防疫機制建置 

（一）院民(生)及員工體溫監測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三、注意事項： 

（一）環境：1.漂白水（1：100）擦拭地板、扶手、桌、椅、床欄等。 

2.床單每週更換。 

     3.院民寢室均有配置洗手設備及工作人員工作車均配置乾洗手液(開封時標示 

       開封日期)。 

（二）人員：1.採固定區域，不交叉照護。 

     2.人員獨立、空間獨立。 

     3.體溫監測一天 1次、洗手、戴口罩。 

     4.訪客限制。 

（三）通報：1.每日每人測量為體溫 1 次，每週一由養護科護理人員依規定以網路通報人口

密集機構。 

2.同一天同一區有 2人以上發燒，即通報給衛生局疾管科。 

       衛生局疾管科 24小時系統通報：9273958 

       疾管局 24小時諮詢專線：1922 

（四）隔離動線： 

1.確認病況，統一送同醫院，以利病況診治及追蹤。 

     2.依病況規劃隔離空間與動線。 

 

 

更新日期：109.08.31 

養護類：編號 020901 

體溫正常者每天監測 

活動空間不受限制 

院民(生)及員工體溫監測一天 1次 

異常者 

1. 額溫 37.5度以上或 35.5度以

下者，以耳溫槍(≧38℃)確認 

2. 確認發燒者先給予戴口罩，並

以 75％酒精作手部消毒 

3. 水分補充、冰枕使用，每小時

追蹤監測體溫 

4. 安排就醫，確認病況是否為流

感或新型流感 

5. 注意是否有群聚感染情形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九、防疫機制建置 

（二）腸胃道感染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9.12.02 

養護類：編號 020902 

確定院民排便情形 

具有傳染危險黏液、糞便，先與送醫化驗 一般排泄物無須特別消毒處理 

進行消毒、以漂白水 0.5%倒入，放置 2小時後再沖掉 

飯前、便後均正確洗手 

餐具、藥杯、茶具等 

非傳染性院民餐具 

所用過的杯子、餐具、茶具先以洗碗精清洗
後再以流水沖洗乾淨後，再使用高溫消毒櫃
消毒器具，剩餘食物煮沸 30 分倒掉，以免
傳染疾病 
 

以洗碗精清洗後再以 
流水沖洗乾淨即可 

患有痢疾、傷寒、傳染性肝病等 

嘔吐物或被糞便污染的用品 

用來擦嘔吐物的物品或被糞便污染的物品可用
焚燒處理或丟入便器內消毒後傾倒 

廁所的門把、水龍頭、地板可用 
漂白水 0.5%  1：100的消毒液擦洗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九、防疫機制建置 

（三）院民（生）罹患（疑似）新型流感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9.12.02 

養護類：編號 020903 

院民（生）BT＞38℃ 
併有類流感症狀註 1 

立即戴上口罩，協助至
澎湖縣新型流感快速
篩檢醫院就醫（急診）
註 2 

陪同（協助）就醫之工作人員
（役男）應戴口罩，必要時註 3

請穿著防護衣或手套、護目鏡 

快速篩檢呈陽性反應（A型流感陽性） 

－ 

◆ 院民（生）返家後應立即確

實洗手且， 

1. 仍有發燒現象：於其寢室內

休息並戴上口罩，避免將病

菌在傳染予他人，按時測量

體溫依醫囑按時服藥及觀

察。 

2. 未有發燒現象：依醫囑按時

服藥並密切觀察。 

◆ 工作人員提供照護時可戴

口罩或其他防護設備，照護

後應確實洗淨雙手。 

◆ 院民（生）返家後應立即確實洗手且， 
1. 進住本家呼吸道隔離室（或返鄉）治療及觀察（5-10日）。 
2. 早晚監測體溫且依醫囑按時服藥（克流感 5 日）。 
3. 該院民（生）於治療期間應避免外出，必要外出時，應戴口罩。 
4. 沾有該院民（生）體液及血液之廢棄物應視為感染性廢棄物，

皆須依規定處理（使用過之口罩及衛生紙應置入有加蓋之垃圾
桶）。 

5. 該院民（生）穿戴之換洗衣物應個別處理，必要時可以稀釋
（1:100）之漂白水浸泡 30mins後，以清水洗淨。 

◆ 工作人員： 
1. 提供照護之工作人員應做自主健康管理： 
  每日早晚測量體溫二次（做成記錄）並自我監測有無類流感症
狀。 
  如果出現發燒症狀，應立即戴上口罩及就醫，就醫時應主動告

知醫師曾有新型流感感染危險之暴露史。 
2. 提供照護時應戴口罩及手套，必要時應穿戴其他防護設備；照

護後應將其穿帶過之防護設備置入感染性廢棄物之垃圾桶
內，依規定處理。卸除防護設備後應確實洗手，方可出隔離室。 

3. 處理該院民（生）換洗衣物之工作人員應戴口罩及手套，處理
後應將口罩及手套置入感染性廢棄物之垃圾桶內及確實洗手。 

住院治療，隨時注意其病情
變化 

＋ 
＋重症 

於治療期間出現重症危險徵兆註 4 

治療時間期滿，症狀

解除，無不適之反應 

出隔離室 



 

流程 2-12 

三、注意事項： 

註 1：類流感症狀：發燒、咳嗽、喉嚨痛、全身痠痛、頭痛、寒顫與疲勞，有些個案會出現

腹瀉、嘔吐症狀。 

註 2：新型流感快速篩檢醫院：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三總澎湖分院。 

註 3：必要時之解釋：指預期會暴露在體液或血液之環境中，可著防護該部位之防護設備，

如防護衣、手套；若協助該院民（生）執行抽痰技術則須佩戴護目鏡或防護面罩等設

備。 

註 4：新型流感重症危險徵兆：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嘴唇發紫或變藍血痰胸痛意識

不清高燒＞＝3天（38℃）低血壓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九、防疫機制建置 

（四）員工確定（或疑似）罹患開放性肺結核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9.12.02 

養護類：編號 020904 

工作人員被診斷為確定 

（或疑似）開放性肺結核 

填寫「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員工曝

觸或罹患傳染病報告單」，送交養護科 

科 

居家隔離及治療 住院治療 

返回工作崗位前，應出示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

（證明已接受適當治療、症狀改善及不同日期的

痰抹片檢驗結果連續三次皆呈陰性反應） 

工作期間，仍應將繼續治療及痰抹片檢驗結果 

呈陰性反應的証明，轉知單位主管 

至完全治癒， 

養護科列冊追蹤、存檔備查 



 

 

一、登革熱症狀：突然發燒 38 度且伴隨

下列二(含)種以上症狀：1.頭痛、2.後眼

窩痛、3.肌肉痛、4.關節痛、5.出疹、6.

出血性徵候、7.白血球減少 

二、請穿著適當衣著。 

 

通 

 
否 
 

是 

院民生有 
登革熱症狀 

依醫生建議
治療或休養 

協助至醫院就診 

1.通知院民生家屬。 
2.通知主管及相關照顧人
員。 
3.衛生主管機關依法定期
限(24小時)。 
 

登革熱：調查發病前二
週及發病後一週的停留
地點，並調查有否其他
疑似病例 

確定登革熱個案 

1.環境清潔與維護及孳
生源清除。 
2.每週一執行並紀錄登
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
檢查表(附件一)。 

列入個案管理 

切斷傳染源 

啟動登革熱傳染病
防疫機制，召開緊急
應變處理措施 

1.協助接觸者追蹤管理 
2.配合衛生單位對個案接
觸者篩檢原則，追蹤檢查 

罹病院民生追蹤管
理 

1.罹病院民生就醫及隔
離安置。 

2.協助掛蚊帳，並儘可能
待在蚊帳內避免離開
房間。 

3.應穿長袖衣褲。 
4.注意院民生在二週內
是否有人再受感染。 

5.列入個案管理。 
6.應多休息，若有出血傾
向應避免劇烈運動減
少肢體碰撞受傷。 

7.多補充水分，每天至少
1500-2000cc。 

8.少量多餐；採高蛋白、
高熱量食物如肉類、
奶、蛋類。 

 

確認診斷 
進行第一次篩檢 

各單位配合衛生單位所
進行房間、廁所、廚房、
餐廳、圖書室、宿舍、
自來水、排水溝、垃圾
場等環境，消毒及噴灑
殺蟲劑。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九、防疫機制建置 

（五）登革熱處理作業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9.12.02 

養護類：編號 020905 



 

 

院民生有 

疑似症狀 

檢驗結果是否為 

法定傳染病陽性 

確定有 2人以上，應於 24小時內

電話或填寫疑似傳染病群聚通報

單通報衛生局 

衛生局進行後續相關

防疫措施及追蹤，並

視情況請疾病管制局

協助。 

疫情是否緩解 

衛生局： 

(1)接獲通報時，針對院民(生)給予初步了解，再視情況進行疫調並通知 CDC。 

(2)必要時進行衛生教育及宣導事項，或通知院民進行檢體採檢。 

(3)依傳染病防治法進行相關防疫措施。 

衛生局進行通報及採檢 

建議通報症狀： 

◎ 發燒 

◎ 咳嗽 

◎ 腹瀉 

◎ 嘔吐 

◎ 紅疹 

◎ 頭痛 

◎ 喉嚨痛 

 

結案 

是 否 

否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九、防疫機制建置 

（六）疑似傳染病群聚通報流程 

一、法令依據： 
（一）傳染病防治法第 33條。 
（二）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實施辦法第 12條。 

二、處理流程： 

 

 

 

 

 

 

 

 

  

三、使用表格： 

（一）疑似傳染病群聚速報單。 

 

更新日期：109.12.02 

養護類：編號 020906 



 

 

疑似傳染病群聚速報單 

 通報機構： 

 通報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請以 0-23時表示） 

 群聚個案發病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請以 0-23時 表 示） 

疑似群聚人數： 

 

主要症狀： 

□發燒（   ）人，□咳嗽（   ）人，□腹瀉（   ）人，□嘔吐（   ）人， 

□紅疹（   ）人，□水疱（   ）人，□頭痛（   ）人，□喉嚨痛（   ）人， 

其他（請註明）： 

事件描述： 

就診醫院名稱：          縣（市）           醫院 

就醫人數：       人 

住院人數：       人 

目前處理情形： 

□已通知轄區衛生局前往處理 

□其他(請說明)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九、防疫機制建置 

（七）員工被扎傷之感染控制措施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9.12.02 

養護類：編號 020907 

被針頭（註一）等尖銳物品刺傷或割傷 黏膜與院民之血液、體液接觸 

1.立刻擠壓傷口處血管，使血流出 
2.以水、肥皂或 70％酒精沖洗傷口 

1.口腔：以流動水清洗 
2.眼睛：以流動水或 0.9％生理食鹽水
沖洗 

陳報單位主管並建檔追蹤 

明白尖銳物來源 

院民()抽血檢驗並儘速送驗 尖銳物來源不明時，同仁抽血檢驗

Anti-HBs、Anti-HCV、Anti-HIV、VDRL 

院民(生)B 型肝

炎 HBsAg（＋），

Anti-HBs（－）

Anti-HBc(+) 

院民(生)C 型肝炎

Anti-HCV（＋） 

同仁抽血檢驗
Anti-HCV 

院民(生)梅毒檢

驗 VDRL（＋），    

TPHA≧1：160 

同仁抽血檢驗

Anti-HBs 、
HBsAg 

同仁抗生素預
防性投藥 

同 仁 為

Anti-HCV（+）
扎傷後三、六個
月 繼 續 追 蹤

SGOT、SGOT 

同 仁 為

Anti-HCV（－）
扎傷後三、六、
十二個月繼續

追蹤 Anti-HCV
及 SGOT、SGOT 

院民 (生 )     
愛滋病毒
抗體檢測 

同仁在扎傷
當時，六週
、三、六個

月追蹤檢驗
Anti-HIV，
若因針扎而

同時感染 C
型肝炎者，
則須延長加

驗九個月及
十二個月 

同仁在扎傷
後 12 至 24
小時內進行

預防性投藥
，且在扎傷
當時六週、

三、六、九
、十二個月
追 蹤 檢 驗

Anti-HIV 

建檔管理，有症
狀 者 自 行 就

醫，一年後若無
症狀者解除管
理（注二） 

同仁為 HBsAg（＋）
或 Anti-HBc(+) 

同仁為 HBsAg(－)
、Anti-HBs(－)且
未注射疫苗 

同仁為 HBsAg(－)、Anti-HBs
（－）且已完成疫苗注射但未
產生抗體者 

同仁為 HBsAg(－)、Anti-HBs
（－）且已完成疫苗注射但
未產生抗體者 

不需注射疫苗

或免疫球蛋白 

24 小時內注射

免疫球蛋白並
接受疫苗注射 

24 小時內注射免

疫球蛋白並補注
射一劑疫苗 

24 小時內注射免

疫球蛋白並繼續
完成疫苗注射 

扎傷後六、十二個月追蹤檢驗SGOT、SGPT、HBsAg、Anti-HBs、Anti-HBc 

Y N 

陰性 陽性 



 

 

三、注意事項： 

（一）處理使用過針器應注意事項： 

      1.針器不回套或以單手回套 

      2.設置防穿刺的針器收集桶 

      3.使用安全針器並立即處理用過針器 

      4.收集桶半滿時，應立即更換 

（二）若員工於第六各月無 HBsAg、Anti-HCV、VDRL及 Anti-HIV之陽性反應則可結案，認定

為無發生因針扎意外而得到上述疾病。視情形需要，則可追蹤至第十二個月。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跨專業整合照護轉介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三、使用表格：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個案討論會紀錄表。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10 

院民 

追蹤問題改善情形 

健康狀況改變、功能退化等 

護理人員評估 

轉介相關專業人員，醫師、居家護

理、營養師、社工、復健師、藥師 

持續觀察 
接受後續照護或
治療 

轉介需求 

無 有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一、非計畫性轉至急性醫院指標監測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9.08.31 

養護類：編號 0211 

院民確認住院需求後，當班護理人員填寫

住院登記表，並電話通知家屬住院及要求

家屬至醫院(醫生說明病情) 

每月針對院民/生住院登記表 

提出改善建議事項並評估執行改善狀況 

(逐案分析及改善方案) 

發現院民生生命徵象、認知狀態、情緒表

現等狀況改變或異常，評估是否就醫 

陳核資料主任批閱 

每季針對院民/生非計畫性轉至急性醫院

住院進行感染指標分析及改善措施 

派車陪同就醫 

並填寫院民生/院外就醫照會單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二、移除導尿管機能增進照護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三、注意事項： 

(一) 膀胱訓練；先將尿袋之尿液清空，尿管用橡皮筋反折綁住，約 2小時後放開 15分鐘休

息，鬆開前應先詢問院民是否有尿意感，並紀錄尿量。 

(二) 膀胱訓練時間為早上 7點至晚上 9點(共計 3天)。 

(三) 拔除尿管後隨時評估院民是否有自解尿液，若無尿液及感染症狀應隨時就醫。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12 

針對院民填寫尿管移除執前評估紀錄單 

必要時安排院民至醫院接受泌尿系統檢

查，如尿路動力學檢查、膀胱容積及膀胱

壓力檢查、肌電圖檢查等 

護理人員評估院民過去與現在排尿型態 

、以及留置導尿管的原因 

呈核資料主任批閱 

針對醫師評估後可進行膀胱訓練者， 

則以進行膀胱訓練以利移除尿管 

膀胱訓練 3天後評估是否移除尿管，可移除

尿管者院民由主護填寫尿管移除紀錄單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三、感染指標監測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三、注意事項： 

(一) 院民住進機構 72小時後因醫療照護行為不當才造成微生物侵入體內感染要予收案。 

(二) 不包括入家即有的或潛在的感染、但入家時即有的感染是由上次住院執行之醫療措施

所引起者亦稱之，如手術後之傷口感染。 

(三) 排除癌症個案及同一段時間內反覆因同一疾病住院者。 

 

 

更新日期：109.08.31 

養護類：編號 0213 

每月月初整理上個月收集的感染個案 

症狀評估單並統計感染類別及人數 

每月針對院民/生進行感染類別、症狀 

提出改善建議事項並評估執行改善狀況 

(逐案分析及改善方案) 

每日針對感染個案依感染症狀或 

醫師診斷填寫感染症狀評估單並收案 

呈核資料主任批閱 

每季針對院民生非計畫性轉至急性醫院住

院進行感染指標分析及改善措施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四、院民（生）緊急送醫處理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是 
否 

護理人員依「院民情況

改變處理原則」評估處

理後，症狀是否改善 

 

1.密切觀察症狀 

2.門診追蹤 

留院觀察後由工作人員或

家屬送回老人之家 

院民病情變化 

1. 外傷出血：檢查傷口，先給予止

血，並協助傷口清理 

2. 觸電：使用非導電物品(如竹竿、

木棍等)，移除導電物後，進行 CPCR

及送醫 

3. 骨折：將骨折處固定後送醫 

4. 意識不清：測量生命徵象，必要時

進行 CPCR及送醫 

5. 異物梗塞：進行哈姆立克法，移除

後送醫 

6. 呼吸困難：給氧、必要時抽痰並送

醫 

7. 其他 

電話聯繫家屬陪同前往該院，以利後續醫療處置 

否 1. 協助辦理住院手續 

2. 聯絡聘僱看護、準備住院

用物等事宜 

3. 詳實記載就醫住院過程於

護理記錄 

致電與急診醫護人員口頭交班，並陪同就醫 

急診醫師評估院民

是否需要住院 

是 

 

 

 

更新日期：110.05.03 

養護類：編號 0214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五、院民紀錄書寫流程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老人之家院民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15 

新入家院民 

當班者 

1.身體檢查及測量身高、體重、血壓及

血糖並紀錄。 

2.填寫健康紀錄卡、入住醫護評估表、

院民名冊(低收入戶文號)、護理紀錄單。 

3.登記院民平日用藥日期及醫院。 

4.確認健保卡及影印殘障手冊。 

 

負責護理人員 

1.評估院民身心功能、巴氏量表、工具

性日常生活活動量表及 MMSE。 

2.安排 72 小時新住院民營養評估及醫

師評估(家醫科及復健科)。 

3.製作個案紀錄本。 

符合第五類健保者則協助辦理健保轉入手續 

出院 

1.身體檢查及測量生命徵象並紀錄。 

2.登記院民身上管路及下次回診時間。 

3.用藥紀錄表填寫及包藥。 

 

就醫 

1.院民送醫當班者填寫院民照會單。 

2.院民回診後照會單轉交給負責護理人

員評估是否轉介或其他相關治療。 

3.院民住院則協助家屬連絡並填寫護理

紀錄。 

院民平日紀錄及評估 

負責護理人員 

1.評估院民身心功能、巴氏量表、工具

性日常生活活動量表及 MMSE(養護 1、

4、7、10月、安養 1、7月評估)。 

2.護理計畫之規劃及執行。 

當班者 

1.護理紀錄：當天就醫、營養評估、醫師

巡診、特殊狀況等皆須謄寫於護理紀錄單。 

2.謄寫院民約束評估表。 

3.測量生命徵象並紀錄。 

4.院民換藥並紀錄 

院民就醫及出院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六、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流程 
一、法令依據： 

 

二、處理流程： 

 

三、隔離措施： 

(一) 呼吸道感染院民：觀察期咳嗽是否有傳染性、精神狀態、指導生活自我管理、自我保

護，觀察期三天。若有發燒則依發燒處理流程處理。 

(二) 皮膚感染院民：返家後檢查皮膚完整性，觀察期三天。若有疥瘡，則採疥瘡處理流程

照護，直至完全治癒為止(約 14天)。疥瘡院生則於少教科隔離室進行隔離。 

(三) 腸胃道感染院民：確認是否具傳染性及腹瀉情形，觀察期三天，若有傳染之虞或腹瀉

情形未改善，則依腸道感控處理流程處理。 

(四) 新入住院民一般無特殊情況，觀察三天則可回住處過團體生活。 

 

四、注意事項： 

(一) 出隔離室前後均應洗手。 

(二) 接觸血液、體液、分泌物、排泄物及污染物品時，必須戴上手套。 

(三) 隔離房門外貼上「限制訪客，入內請戴口罩」警語。 

(四) 護理人員入內一律戴外科口罩。（因疾病需隔離者可視狀況選擇 N95口罩、護目鏡或面

罩）。 

(五) 病房內準備感染性垃圾袋，教導病人將沾有痰液之衛生紙統一丟入袋內。 

(六) 教導病人儘量不要外出，出病房時須戴外科口罩。 

(七) 教導病人如何使用室內叫人鈴與護理站聯繫。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16 

隔離房適用對象： 

1.新入家院民。 

2.出院返家院民。 

3.經醫師診治確定診斷，須返家隔離治療院民。 

進住動線： 

大門口→最左側車道→養護大樓→206 隔離房 

隔離房應備有： 
1. 兩床相間距 1公尺以上。 
2. 獨立空調。 
3. 隔離衣、外科口罩、手套、75％酒精、1:100 漂白水、加蓋垃

圾桶、紫外線滅菌燈、血壓計、額溫槍。 

院民移出隔離室，隔離室進行終期消毒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七、工作系統表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所屬老人福利機構辦理收容業務實施要點修正規定。 

二、處理流程：

 

三.注意事項： 
（一）護理服務: 

醫療保健服務:提供門診醫療、疾病預防、傷病護理 、保健講座；如有重大疾病則轉送醫院住
院治療。 

（二）社政服務:   
1. 生活照顧:發放各式服裝及日常用品；照顧服務員專責服務院民生活起居盥洗沐浴進食等。 
2. 生活輔導:建立完整輔導系統，定期個案研討，發揮輔導功能，協助財物託管，殯葬事宜。 
3. 文康休閒服務:文康休閒服務，自強活動、慶生會，配合節慶，辦理系列活動。依個人志趣

參與棋奕、手工藝、律動、園藝等社團活動。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17 

社工科收容通知入家 

養護科安置 

(安養區或養護區) 

護理保健 社政服務 

醫療保健服務 生活照顧 生活輔導 文康休閒服務 

搜集資料建立個案 

個案離家申請 

(個案簽核秘書、主任) 

結案 

(個案資料匯整交社工科歸檔保存)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八、院民死亡處理程序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一、 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18 

死      亡 

亡 

意 外 死 亡 病    故 

召  開  喪  葬  會  議 

辦  理  喪  葬  事  宜 

通  知 

家  屬 

向警察機關報

案轉報地檢署

檢察官相驗 

 

醫院醫師開具

死亡證明書或

向衛生所申請

行政相驗 

行政室

行政室 

終止給

養費 

社工科 

終止給

養費 

養護科

安老課 

終止給

養費 

主計單

位 

終止給

養費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十九、院民（家屬）意見反應處理程序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19 

院民直接反應 

         輔導員處理 

  1. 可立即處理者立 即處理 

  2. 無法立即處理者循序反映 

  3. 紀錄於反應表 
 

              科長 

    1. 協助輔導員處理 

    2. 協調其他課室併同處理 

3. 紀錄於反應表循序反應 

  秘書 

家主任 

批示陳述並指示處理方針 
 

結 案

結案（追蹤）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十、院民突發或緊急事件處理及通報流程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20 

突發或緊急事件 

自然災害 

地震、颱風、 

水災 

 

 

 

人 為 災 害 
食物中毒、火災、
瓦 斯 外 洩 

瓦 斯 外 洩 

其他重大事件 

重大打架衝突事件、
院民走失、院外交通
事故、宿醉 

疾 病 

意外受傷、急

性病症 

通 報 

值班及相關人員 

輔 導 員 

科 長 

家 主 任 

後續處理及紀錄 

陳報上級主管機關 

檢 討 與 評 估 

現 場 處 理 

協助各項急救工作、疏散

旁觀者、穩定傷患情緒 

 

護 理 

實施急救措施 

處理就醫事宜 

送 醫 

護士及工作人員各一 

後送台灣本島 

與大型醫院連繫床位 

與航空公司連繫機位 

家 屬 

值 日 室 

通報本家救護車

或電消防局 119 

報 案 

轄區派出所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十一、院民膳食委員會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膳食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21 

院民膳食委員會 

主任委員 

員工委員(由職員擔任) 

工作實施 

膳食會議(每六月招開一次) 

菜單擬定後簽陳主任核定 

主任核閱 

院民委員(每半年改選一次) 

保

管

組 

 

 

會

計

管

理 

 

廚

房

管

理 

採

購

驗

收 

膳

食

料

理 

衛生

採購

組 

 

文

書

組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十二、院民紀律委員會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紀律委員會設置及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22 

懲 戒 獎 勵 獎懲 

院 民 紀 律 委 員 會 

院民生活秩序
有關之建議、研
討、議決等 

1.院民糾紛之調解與處理 
2.院民獎懲之審議與議決 

研(修)訂院民
自治公約 

 

依犯錯之行為

予以警告或予

以其他適當處

分 

 

 

依優良事蹟予以

嘉 獎 或 給 予 獎

品、獎金 

 

  

簽陳家主任核定後實施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十三、院民獎勵金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特殊獎勵發放基準。 

二、處理流程： 

 

 

 

特殊優異表現

院民 

熱心勞動服務

或環境清潔院

民 

特殊優異事件

簽核造印領清

冊 

每月初編造印領清冊 

院民自治幹部 

（鄰長、紀律委員委員）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23 

呈主任核章 

匯入個人帳戶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十四、院民請假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老人之家院民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二、作業注意事項： 

（一）院民請假外出逾三個月以上者，暫停生活給養費用給付，至其返家居住為止。 

（二）院民請假返鄉填寫「關懷院民請假外出安康記錄聯繫單」。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24 

外出 5天至 7天 當天返家 外出 2天至 4天 外出逾三個月以上 外出 8天以上 

口 頭 告

知 工 作

人 員 及

鄰、里長 

輔導員簽核 科長簽核 

呈家主任簽核 

科長核章 

院民外出申請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十五、院民零用金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零用金管理注意事項。 

二、處理流程： 

 

四、作業注意事項： 

（一）無法自理財物之院民之存摺由養護科代為保管；存摺之印鑑由社工科指派專人代為保      

管。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25 

每月十五日清查在籍院民人數編造印領清冊 

匯入個人帳戶 申請提款 

經輔導員、科長(及家主任)

批准由管理人員辦理提款 

領款簽收 

製作零用金收支明細表，月

底作收支結存表 

院民因營養補助需要、生活

添加物及其他正當需要可

再次申請提款 

呈閱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十六、代管院民不能理財零用金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零用金管理注意事項。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26 

每月十五日清查在籍院民人數編造印領清

冊 

匯入個人帳戶 

院民存摺由養護科保管 
印鑑由社工科指派專人

代為保管 

院民因營養補助需要，生活添加物

及其他正當需要申領 

經輔導員、科長、秘書及家主任批

准，由管理人員填寫提款申請表 

院民退養：代管之存摺(儲金簿)

及其印鑑，由本人或法定代理人簽

章具領 

院民死亡： 

1. 有遺囑：依據遺囑辦理 

2. 無遺囑時依衛生福利部所屬社

會福利機構公費院民死亡喪葬

及遺留財物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每月製作不能理財院民零用金寄

存收支明細表 

送交行政室派員代為辦理存、提

款事宜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十七、代管院民財物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保管院民財物注意事項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27 

填具財物寄託保管申請書 

先攝影存證，密封蓋印登錄保管 

金融機構或郵局存摺、定

期存款單、有價證券及印

鑑、遺囑或其他財物等應

指定專人保管 

金飾或珠寶等貴重

物品存放金融機構

保管箱保管 

現金應存入寄託院民之金融

機構或郵局帳戶、無帳戶者，

由輔導員或其他工作人員協

助開立，印鑑另行指定專人保

管 

領(受)現金詳記託

管金收支明細表 

寄託院民申請代為購

買物品或代領儲金領

用填寫提領寄託款申

請書 

託管申請書，領回託

管財物收據、託管院

民財務登錄簿、託管

金收支明細表，提領

寄託款申請書每日

陳報家主任 

收支憑證黏貼為證 

退養離家填具領回託管財

物收據，領回委託材財務相

關資料，陳核後存檔個案資

料建檔保存。 



 

 

二、養護科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二十八、院民日用品發放 

一、法令依據： 

（一）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院民生活輔導實施要點。 

二、處理流程： 

 

 

 

更新日期：101.08.13 

養護類：編號 0228 

每月 1日核算在家公費院民數 

填寫領物單申請 

向行政室領取日用品 

日用品核發公費院民領取 


